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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3、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下午14:00-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 2025年9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一9:

25,9:30一11:30 和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太东路2777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会议通知：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4,991,000股，占本

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46.6705%。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11,160,6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46.103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人，代表股份3,830,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675％。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5人，代表股份 3,830,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675％。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宫长义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江

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本次股东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0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51％；反对 97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6％；弃权2,0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953％；反对97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621％；弃权 2,00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426％。

1.0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51％；反对 97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6％；弃权2,0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953％；反对97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621％；弃权 2,00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426％。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2,0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1％；反对2,96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10％；弃权 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953％；反对 2,

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836％；弃权1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1％。

2.0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2,0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1％；反对2,96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10％；弃权 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953％；反对 2,

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836％；弃权1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1％。

2.0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51％；反对 97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6％；弃权2,0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953％；反对97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621％；弃权 2,00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426％。

2.0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51％；反对 97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6％；弃权2,0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953％；反对97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621％；弃权 2,00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426％。

2.0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45％；反对 97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2％；弃权2,0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483％；反对97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091％；弃权 2,00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426％。

2.0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45％；反对 97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2％；弃权2,0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483％；反对97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091％；弃权 2,00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42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戴淼、石莹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

见证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现场召开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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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

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罗普斯金”）董事会近日收到

公司非独立董事张骁雄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张骁雄先生申请辞

去董事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张骁雄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张骁雄先生原定任期

为 2023 年3月14日至 2026年3月13日。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张骁雄先生的辞职不会导

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

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张骁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张骁雄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董事会对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为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完整，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2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同意选举俞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俞军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俞军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备查文件

1、书面辞职报告；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2日

附件：俞军先生简历

俞军，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1998-2000年任职于苏州吴县东山宾

馆会计，2000-2007年历任公司会计、财务经理，2007年至2016年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16
年10月至2018年6月担任公司门窗事业部财务总监、公司监事；2018年6月至2022年5月任

公司财务负责人；2021年9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俞军先生于2021年7月获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截至本公告日，俞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4,000股，并通过持有苏州中亿丰陆号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67%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查询证

券期货市场诚信信息，均无违法违规信息及不良诚信记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通欣路109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
55
0

81,156,545
81,156,545

0
34.720
34.720

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武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苏海娟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
讯的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515,530
比例（%）

97.978

反对

票数

56,917
比例（%）

0.070

弃权

票数

1,584,098
比例（%）

1.952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2.01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525,530
比例（%）

97.990

反对

票数

46,917
比例（%）

0.058

弃权

票数

1,584,098
比例（%）

1.952
2.02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525,530
比例（%）

97.990

反对

票数

46,917
比例（%）

0.058

弃权

票数

1,584,098
比例（%）

1.952
2.03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525,530 97.990 46,917 0.058 1,584,098 1.952
2.04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530,957
比例（%）

96.765

反对

票数

1,041,490
比例（%）

1.283

弃权

票数

1,584,098
比例（%）

1.952
2.05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515,530
比例（%）

97.978

反对

票数

56,917
比例（%）

0.070

弃权

票数

1,584,098
比例（%）

1.952
2.06议案名称：修订《股份回购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530,957
比例（%）

96.765

反对

票数

1,041,490
比例（%）

1.283

弃权

票数

1,584,098
比例（%）

1.952
2.07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540,957
比例（%）

96.777

反对

票数

1,031,490
比例（%）

1.271

弃权

票数

1,584,098
比例（%）

1.952
2.08议案名称：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525,530
比例（%）

97.990

反对

票数

46,917
比例（%）

0.058

弃权

票数

1,584,098
比例（%）

1.952
2.09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540,057
比例（%）

96.776

反对

票数

1,032,390
比例（%）

1.272

弃权

票数

1,584,098
比例（%）

1.95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2、议案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兰昌、韩海洋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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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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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长安路303号公司一楼研究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3
435,690,760

78.12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跃旦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昂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5,669,560
比例（%）

99.9951

反对

票数

14,300
比例（%）

0.0032

弃权

票数

6,900
比例（%）

0.0017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和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5,634,960
比例（%）

99.9871

反对

票数

49,000
比例（%）

0.0112

弃权

票数

6,800
比例（%）

0.0017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议案2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云律师、杨雯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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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

涂自群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涂自群先生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仍继续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之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涂自群

离任职务

非 独 立 董
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9 月12日

原定任期到
期日

2027 年 12 月26日

离任原因

公 司 内 部
工作调整

是 否 继 续 在 上
市 公 司 及 其 控
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副总经理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涂自群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之日起生效。

涂自群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
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涂自群先生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有关制度做好工作交接。涂自群先生将继续履行
公开承诺，具体承诺事项履行情况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9月 12日召开了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

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
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职工代表大
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李明明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任期自公司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明明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选第三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9名，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
李明明先生，198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9年7月至

2013年5月，任宁波富佳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文员；2013年6月至2014年2月，任余姚市泗门
镇天音琴行音乐老师；2014年2月至2018年12月，任宁波富佳实业有限公司采购员；2020年
1月至2024年12月，任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2024年12月至2025年9月，任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25年1月至今任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2025年3月至今任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2018年12月至今，任宁
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员。

李明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区铺岗街398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7
127

36,777,251
36,777,251

69.9827
69.98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浩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
会议事规则》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董事范一、王云霞、陆冬梅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陈海燕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3、董事会秘书鲍洱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743,792
比例（%）

99.9090

反对

票数

30,459
比例（%）

0.0828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82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740,040
比例（%）

99.8988

反对

票数

31,071
比例（%）

0.0844

弃权

票数

6,140
比例（%）

0.016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743,792
1,740,040

比例（%）

98.1173
97.9062

反对

票数

30,459
31,071

比例（%）

1.7138
1.7482

弃权

票数

3,000
6,140

比例（%）

0.1689
0.34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衡雪、潘希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88502 证券简称：茂莱光学 公告编号：2025-070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项今羽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项今羽持

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0,000,0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为9.98%。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股
东项今羽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8,6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7.14%。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收到股东项今羽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截

至2025年9月12日，项今羽通过集中竞价与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1,390,0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项今羽减持股份计划已累计实施的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2.84%。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8.98%
7.14%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项今羽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9月 12日收到股东项今羽先生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

函》，截至2025年9月12日，项今羽通过集中竞价与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1,390,
000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项今羽减持股份计划已累计实施的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
2.84%。本次权益变动后，项今羽先生的持股比例由8.98%减少至7.14%，权益变动触及1%整
数倍，相关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项今羽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3,600
3,600

变 动 前 比 例
（%）

8.98%
8.98%

变 动 后 股 数
（万股）

2,861
2,861

变动后比
例（%）

7.14%
7.14%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
交易 √其他：____

--

权益变动的
时 间 区
间

2025/9/2-2025/9/11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临2025-025号）。本次权益变
动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3001 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5-028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进展暨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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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曲阜市崇文大道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4
172,579,513

61.18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立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独立董事鲁昕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寻金龙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65,293
比例（%）

99.4123

反对

票数

980,620
比例（%）

0.5682

弃权

票数

33,600
比例（%）

0.0195
2.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和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87,713
比例（%）

99.4253

反对

票数

935,000
比例（%）

0.5417

弃权

票数

56,800
比例（%）

0.033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87,713
比例（%）

99.4253

反对

票数

935,000
比例（%）

0.5417

弃权

票数

56,800
比例（%）

0.0330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610,913
比例（%）

99.4387

反对

票数

935,000
比例（%）

0.5417

弃权

票数

33,600
比例（%）

0.0196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63,913
比例（%）

99.4115

反对

票数

954,800
比例（%）

0.5532

弃权

票数

60,800
比例（%）

0.0353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702,213
比例（%）

99.4916

反对

票数

843,700
比例（%）

0.4888

弃权

票数

33,600
比例（%）

0.0196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699,613
比例（%）

99.4901

反对

票数

838,700
比例（%）

0.4859

弃权

票数

41,200
比例（%）

0.0240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667,713
比例（%）

99.4716

反对

票数

855,000
比例（%）

0.4954

弃权

票数

56,800
比例（%）

0.0330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78,913
比例（%）

99.4202

反对

票数

943,800
比例（%）

0.5468

弃权

票数

56,800
比例（%）

0.033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本次会议议案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3、本次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晓燕、张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856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

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依据新修订的《公司章

程》，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董事会成员包含一名职工代表董事。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并结合公司董事变动情况，公司于同日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立凯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王立凯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9 月11日

原定任期到
期日

2025 年 12 月29日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是 否 继 续 在 上
市 公 司 及 其 控
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主 任 工 程
师、职工董

事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因工作调整，王立凯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立凯先生辞任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王立凯先生的辞职不会

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公司正常运作。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公司设一名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于2025年9月

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同意选举王立凯先生（简

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立凯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王立凯先生简历

王立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 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烟台欣和食品

有限公司设备科长，山东省电子器材厂主任，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山东东宏

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工程师、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立凯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王立凯先生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